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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涉及 

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或“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

有关规定，对《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风险评估报告》进

行了核查，对招商港口 2022 年度涉及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背景情况 

为加强资金管理，节约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拓宽融资渠道，招商

港口于 2022 年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期限三年。根据《金融服务协

议》，公司（包括下属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日终存款余额（不包括来自财务公司

的任何贷款所得款项）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财务公司向公司（包括下属公司）

授出的每日最高未偿还贷款结余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在

财务公司贷款的累计应计利息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二）财务公司情况 

财务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正式成立，

是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10 号楼 B 栋 15 层 15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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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2949XA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25H211000001 

截至目前，股东构成如下： 

序号 出资人姓名或名称 
认缴资本 

（亿元） 
股权比例 

1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25.5 51.00% 

2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24.5 49.00% 

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包括：（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

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对成

员单位提供担保；（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五）对成员单位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六）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

案设计；（七）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八）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九）

从事同业拆借；（十）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十一）有价证券投资（固定收益

类）；（十二）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融资租赁。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663.35 亿元，所有者权益 67.76

亿元，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593.92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5.38 亿元，净利润 4.07 亿

元（未经审计）。 

二、金融服务协议的履行情况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金融服务内容 

（1）存款服务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

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存款币种包括人民币及外币。 

（2）结算服务 



3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账户，财务公司根据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指令办理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对外收付业务，并提供相应

结算、清算方案设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3）信贷服务 

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财务公司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为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服务，用于固定资产贷款、项目周转贷款、流动

资金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保函和应收账款保理等信贷业务。 

（4）外汇服务 

根据公司申请，财务公司可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外币结售汇服务。 

（5）其他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可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

限于委托贷款、委托投资、理财、买方信贷、债券承销、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2、金融服务协议额度 

公司（包括下属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日终存款余额（不包括来自财务公司的

任何贷款所得款项）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财务公司向公司（包括下属公司）

授出的每日最高未偿还贷款结余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在

财务公司贷款的累计应计利息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3、金融服务协议生效条件和有效期限 

本协议应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①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双方分别按其《公司章程》及上市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按法定程序获得董事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

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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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率。 

2、财务公司免费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境内结算服务，跨境及境外结算

费率不高于国内及当地其它金融机构同类业务收费水平。 

3、财务公司承诺向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4、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外币结售汇服务，相关汇率不逊于国

内其它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采用的汇率。 

5、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不高于

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三）2022 年度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存款、贷款情况 

2022 年度，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类别 公司核算会计科目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期末余额 

一、存款 银行存款 2,178,303,655.54 14,186,384,146.78 14,522,989,248.00 1,841,698,554.32 

二、贷款 

1、短期借款 3,393,366,381.96 544,990,472.82 3,524,903,225.28 413,453,629.50 

2、其他流动负债 10,012,082.19 10,056,575.34 10,012,082.19 10,056,575.34 

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7,106,533.22 110,838,087.45 27,106,533.22 110,838,087.45 

4、长期借款 543,744,022.45 31,618,224.87 129,871,554.74 445,490,692.58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存款总额为 18.42 亿元；公司及

下属公司贷款总额为 9.80 亿元。 

三、风险评估及风险防范情况 

（一）风险评估情况 

根据《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风险评估报告》，公司认

为： 

1、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 

2、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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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6 号）规定的

情形，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 

3、财务公司严格按照银保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6 号）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内控健全，资

本充足率较高，公司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存

在重大缺陷。 

（二）风险防范情况 

公司资产情况优良、资信情况良好，是财务公司优先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针对以后可能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公司制定了应急风险处置预案，进

一步保证了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存款风险。 

四、会计师对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的专项说明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

字（23）第 Q00833 号），该专项报告认为：“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本所审计

贵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

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按一般商

业条款订立，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履行情况良好，相关关联交易事项遵守了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制定了风险处置预案，将按照该预案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及

处置工作。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协议》条款的完备性、协议的执行情况、风险控

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事项无异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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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

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吴嘉青  彭妍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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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

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大为  李明泽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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